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经商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

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同意，我委修订了《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1 年 11 月 4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 

第一条为有效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规范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系统持续收集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有害因素的监测

数据及相关信息，并综合分析、及时报告和通报的活动。其目的是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

全标准制定修订、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和交流、监督管理等提供科学支持。 

第三条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等部门，制定实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会同同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

划，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报国家卫生健康委

备案并实施。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会同同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落实风险监测工作任务,建立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会商机制，及时收集、汇总、分析本辖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研判食品安全

风险，形成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分析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第四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重点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基线水平、标准制定修

订和风险评估专项实施风险监测。海关、市场监督管理、粮食和储备部门根据各自职责，配合开

展不同环节风险监测。各部门风险监测结果数据共享、共用。 

第五条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负责辖区内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的组织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制定本辖区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工作制度，建立健全食

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工作体系，组织协调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食品安全事故的流行病学调查。涉

及食品安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除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要求报告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还应当及时向同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通报，并向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报告，其中重大事件信息应当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报告。 

第六条接到食品安全事故报告后，县级以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立即会同同级卫生健

康、农业行政等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处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事故单位封存的食品及原

料、工具、设备、设施等予以保护、封存，并通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与事故有关的因素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在调查结束后向同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同时提交

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第七条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应当征集国务院有关部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

员会、农产品质量安全评估专家委员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行业协会以及地方的意

见建议，并对有关意见建议认真研究吸纳。 

第八条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应当将以下情况作为优先监测内容： 

（一）健康危害较大、风险程度较高以及风险水平呈上升趋势的； 

（二）易于对婴幼儿、孕产妇等重点人群造成健康影响的； 

（三）以往在国内导致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受到消费者关注的； 

（四）已在国外导致健康危害并有证据表明可能在国内存在的； 

（五）新发现的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 

（六）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及风险监测相关部门认为需要优先监测的其他内容。 

第九条出现下列情况，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调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和省级监测方案，

组织开展应急监测： 

（一）处置食品安全事故需要的； 

（二）公众高度关注的食品安全风险需要解决的； 

（三）发现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开展风险评估需要新的监

测数据支持的； 

（四）其他有必要进行计划调整的情形。 

第十条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应当规定监测的内容、任务分工、工作要求、组织保障、

质量控制、考核评价措施等。 

第十一条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由具备相关监测能力的技术机构承担。技术机构应当根

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和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工作，保证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并按照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计划和监测方案的要求及时报送监测数据和分析结果。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负责

汇总分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结果数据。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确定本单位负责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工作的部门及人

员，建立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管理制度，对辖区内医疗机构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工作进行培训和

指导。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委托具备条件的技术机构，及时汇总分析和研判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发现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及时将已获悉的食品安全隐患相关信息和

建议采取的措施等通报同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相关行业主管等部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

经进一步调查确认有必要通知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应当及时通知。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农业行政部门应当及时相互通报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风险监

测信息。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的食源性疾病信

息，应当组织研判，认为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应当及时通报同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并向本

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工业和信息化、农业农村、商务、海关、市场

监管、粮食和储备等有关部门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会商机制，根据工作需要，会商分析风险监

测结果。会商内容主要包括： 

（一）通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分析研判情况； 

（二）通报新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信息； 

（三）通报有关食品安全隐患核实处置情况； 

（四）研究解决风险监测工作中的问题。 

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各相关部门均可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出会商建议，并应在会商会

前将本部门拟通报的风险监测或监管有关情况报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会商结束之后，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应整理会议纪要分送各相关部门，同时抄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会商结果供各有关部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参用。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的需要，将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能力和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统筹纳入本级食品安全整体建设规划，逐步建立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数据信息平台，健全完善本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 

第十七条对于拒绝、阻挠、干涉工作人员依法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的，技术机构和人

员提供虚假风险监测信息的，以及有关管理部门未按规定报告或通报食品安全隐患信息的，工作

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追究法律和行政责任。 

第十八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卫生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工商总局、原质检总

局、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印发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试行）》（卫监督发〔2010〕1

7 号）同时废止。 

 


